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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往期电子报

谎称“有渠道低价购买高端手机”

诈骗货款290余万元 被判11年

读者反映

198元羊绒衫咋这么重

“当时主播说这是为了充人
气，厂家每件贴补了300元，才有
的价格。可到货后才发现，羊绒衫
怎么变得这么重了。”家住南开区
的王大爷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
历。王大爷说，前几天，他看某平
台小视频时，一名主播宣称自己销
售的100%纯羊绒衫，每件厂家贴
补300元，销售价格只要198元。
想起几年前自己在商场花700多
元买的羊绒衫不仅暖和，而且轻
柔，大爷就欣然购买了一件。可等
到收货后，王大爷用新羊绒衫和之
前的老羊绒衫进行对比发现，新衣
的重量明显重了很多，根本没有
羊绒的轻柔。等到退货时才发
现，还没有运费险，只能自己承担
运费退货。

记者调查

没有具体厂家 标准文不对版

根据读者提供的主播账户，
记者在这家视频平台上看到，在
主页上醒目地标注有“100%纯羊
绒”字样。主播更是宣称这些产
品都是原价四五千元的纯羊绒
衫。如此低价只是为了吸引一
部分高质量的男粉丝。记者随
即从该账户销售窗口订购了一
件羊绒衫。几天后产品送到，记
者发现，该产品的标签上根本没
有具体厂家的名称，成分一栏标
注为“详见内标”，执行标准则标
明为“FZ/T73018-2021”。记者
随后在该“羊绒衫”内翻找了半天，
才在衣服的一个隐蔽处看到了很
小的内标，上面标注为“100%”山
羊绒。此外，记者还从该平台的多
个商家发现，多家店铺内标称的
100%纯羊绒衫，每件售价都低于
200元，最低的只要132元。

带着该衣服的标签，记者以普
通消费者的身份来到了天津市质量
监督检测研究院纺织纤维检验中
心。前台接待人员得知是来咨询
的，热情地将该中心质量科的李工
程师喊了下来。李工程师看了记者
提供的标签后解释说：从该产品的
标注来看，是“毛针织品”的行业标
准。用于精、粗梳纯绵羊毛针织品、

绵羊毛含量为30%及以上的混纺针
织品。大家要知道，羊绒出自山羊
身上，绵羊身上根本没有羊绒。而
国家对于山羊绒针织品有着专门的
标准，就是“FZ/T73009-2021”。这
个标准是专门用于鉴定纯山羊绒针
织品的。所以说，从该产品上标注
的执行标准就值得怀疑。而且山羊
绒的收购价格今年虽然有所调整，
但这个售价还是远远低于厂家的羊
绒原料价格的。像这种价格明显偏
低的所谓纯羊绒衫，消费者还是谨
慎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记者随后查阅了内蒙古自治
区价格监测和认定中心的数据发
现，2024年6月发布的专项调查数
据，2024年羊绒收购期原绒价格
呈现稳中略涨态势，收购价为每
500克 183.75元（即 367.5元/公
斤），同比2023年上涨5.76%。羊
绒价格因细度、长度等品质指标

差异显著。例如，内蒙古阿拉善
左旗通过“优质优价”机制，对细
绒（14.5微米以下）额外补贴20
元—60元/公斤，使实际收购价达
到400元—440元/公斤。新疆青
河县的优质细绒（12.5—13微米）
更以 1000元/公斤高价成交。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内蒙古鄂托
克旗，14.5微米以下细绒，每公斤
价格在400元—440元。即使是河
北清河产的普通白绒，每公斤的
价格也要在300元—320元。

记者通过询问多家羊绒衫生
产厂家得知，以一件200克的普通
纯羊绒衫为例，仅原料和人工成
本就达到260元左右，而克重相同
使用14.5微米细绒的纯羊绒衫的
成本在350元左右，使用12.5微米
超细绒的纯羊绒衫的成本要在
500元左右。

文/摄 记者 崔楠

宣称100%山羊绒 到手却是羊毛产品

低价羊绒衫是“捡漏”还是陷阱

被告人陈某为偿还个人债
务，利用其曾从事手机销售行业
的身份，向李某等9名被害人谎称
“有渠道低价购买高端手机”。为
增强可信度，陈某购买了少量手
机交付给被害人，并伪造了手机
采购合同、物流单据，营造“交易
正在进行中”的假象。在取得被
害人信任后，陈某以“预付定金”
“补缴尾款”等理由，要求被害人

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等方式
分多次付款。

截至案发，李某等9名被害人
共向其支付货款290余万元，除
少量资金被用于购买手机交付给
被害人，大部分资金被陈某用于
偿还个人信用卡债务、网络赌博
和日常挥霍。多名被害人因长期
未收到手机且联系不上陈某，遂
向公安机关报案，陈某随即被抓

获归案。
被告人陈某诈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经天
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十万元，责令其退赔各被害
人经济损失。

记者 常健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遵守秩序、保障自身安全
至关重要。近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
一起乘客追赶地铁受伤索赔的案例，案件始末值得
关注。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日，正值地铁早高峰时
段，61岁的孙某在地铁站厅通往站台的通道上急速
奔跑。在奔跑过程中，他撞上了一位正常行走的乘
客携带的小拉车，随即倒地受伤。地铁公司工作人
员发现后，迅速将孙某扶起并紧急送医治疗。经专
业鉴定，孙某构成十级伤残。

此后，孙某认为地铁公司管理不善，才导致自己
与他人相撞受伤，于是要求地铁公司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5万余元。案件
进入庭审阶段，双方围绕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辩
论。庭审中，上诉人代理人称，一审判决认为伤害完
全是由上诉人自身没有注意安全所造成，这一结论
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运营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存在过错。而被上诉人代理人则表示，视频资
料可以证明原告是为了赶乘即将启动的车，在客流
中急速奔跑，在跑动过程中身体与小拉车接触而倒
地摔伤，原因在于原告自身，应当由其承担过错责
任，公司当时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已经尽到了安全
保障义务和救助义务。

从法律层面来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
条规定了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群
众性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地铁公司等公共
交通工具的运营者、管理者虽然对乘客负有安全保
障义务，但这一义务是以乘客遵守乘车秩序为前提
的。若因乘客不遵守乘车秩序造成损害，可能需要
由乘客自身承担损失。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法官
李志锋表示，法院审理认为，孙某倒地摔伤的原因是
自身未注意安全，应承担过错责任。而地铁公司在
孙某倒地后给予了相应帮助，并及时送医治疗，已尽
到作为管理人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孙某主
张地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这起案例提醒广大乘客，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时，一定要遵守乘车秩序，保障自身安全，避免因自
身疏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记者 韩芳 王喆

乘客赶地铁奔跑受伤

地铁公司需要赔偿？

天气转冷，又到了消
费者选购冬衣的旺季。一
些网络平台主播纷纷开启
了低价“纯羊绒衫”的销
售。记者多方调查发现，
主播口中给家人的福利，
原来只是一个“甜甜的陷
阱”。纺织纤维检验专家
提醒市民，遇到低价羊绒
衫要谨慎购买。


